附件4

关于2023级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硕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践成果）送审工作安排通知
各相关培养单位：
为扎实推进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工作，切实保障2023级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专项试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践成果）送审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学校《关于第170次学位会硕士学位论文（实践成果）抽查及检测送审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现将专项试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践成果）送审工作安排如下：
一、学位论文抽查与检测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学位论文（实践成果）抽查相关要求与时间安排参照研究生院《关于第170次学位会硕士学位论文（实践成果）抽查及检测送审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执行。
二、学位论文评阅
专项试点硕士学位论文（实践成果）采取双盲评阅方式，采取网络评审形式，具体要求如下：
（一）评阅工作组织
专项试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践成果）评阅工作由学院和研究生院共同组织。研究生院负责对其所抽查学位论文（实践成果）评阅，学院负责未被抽查学生学位论文（实践成果）评阅。
（二）评阅专家要求
1.已抽查论文评阅要求
已抽查的专项试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践成果）聘请1名高校专家进行评阅，学生所在学院应通过学位论文（实践成果）评阅行业专家库遴选2名行业专家对学位论文（实践成果）进行评阅。
2.未抽查论文评阅要求
未抽查的专项试点硕士研究生所在学院组织安排1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研究生导师进行评阅，并通过学位论文（实践成果）评阅行业专家库遴选2名行业专家对学位论文（实践成果）进行评阅。
（三）评阅结果处理
评阅结果处理要求参照《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及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三、其他
本通知未尽事宜参照《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及学位授予实施细则》《关于第170次学位会硕士学位论文（实践成果）抽查及检测送审工作安排的通知》《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实施细则（试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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